
 

东吴证券 

关于中网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可能触发重大资产重组的风险

提示性公告 

 

东吴证券作为中网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

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挂牌公司在出资宽限期内未完成对控

股子公司的全部认缴出资款，可能收到

控股子公司发出的失权通知,丧失其未

缴纳出资部分的控股子公司股权进而

丧失控制权，从而触发重大资产重组。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中网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挂牌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收到控股子公司中网科技（内蒙古）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下简称“中网内

蒙古”）《催缴出资通知书》。根据《催缴出资通知书》，中网内蒙古于 2014 年

6 月 6 日由挂牌公司、呼伦贝尔市经纬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中网内蒙古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挂牌公司认缴出资 4000 万元，占股 80%。呼

伦贝尔市经纬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 1000 万元，占股 20%。依据中

网内蒙古公司章程规定，中网内蒙古注册资本以货币方式，由两位股东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缴纳。截至目前，挂牌公司尚未完成出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中网内蒙古决定给予挂牌公司六十日的出资宽限期，



请挂牌公司于接函后 60 日内向中网内蒙古缴纳尚未出资的资金 3522 万元。

催缴期满挂牌公司仍未缴纳出资的，中网内蒙古将依据《公司法》第五十二条

的有关规定，向挂牌公司发送书面失权通知，届时，挂牌公司将丧失未缴纳出

资的股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二条：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

出资日期缴纳出资，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的，可

以载明缴纳出资的宽限期；宽限期自公司发出催缴书之日起，不得少于六十日。

宽限期届满，股东仍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可以向该股东发出

失权通知，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该股东丧失其未缴

纳出资的股权。依照前款规定丧失的股权应当依法转让，或者相应减少注册资

本并注销该股权；六个月内未转让或者注销的，由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

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 

截至 2025 年 12 月 9 日，挂牌公司接到《催缴出资通知书》已满六十日，

挂牌公司尚未完成全部出资，呼伦贝尔市经纬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全部实

缴出资 1000 万元。因此，若中网内蒙古向挂牌公司发出失权通知, 则挂牌公司

丧失其未缴纳出资部分的中网内蒙古股权，进而丧失控制权。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

系统）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本办法所称的重大资产重组是

指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之外购买、出售资产或者

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导致公众公司的业务、资产发生重大变化的资产

交易行为。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

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

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

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第四十条：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

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



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

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

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

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根据挂牌公司经审计的 2024 年年报，中网内蒙古总资产 16,352,817.59

元，占合并报表总资产 26,395,452.39 元的 61.95%，达到 50%以上。因此，若

挂牌公司丧失对中网内蒙古的控股权，则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若挂牌公司收到中网内蒙古发出的失权通知，则挂牌公司丧失其未缴纳出

资部分的中网内蒙古股权进而丧失控制权，从而触发重大资产重组。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积极履行督导义务，督导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主办券商

将持续关注挂牌公司持有的中网内蒙古股权变动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上述情况，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

相关风险，慎重作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 

催缴通知函 

 

 

 

东吴证券  

2025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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